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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关于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

管局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2012】14号），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独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第五

季）与滕州第五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

联模的配偶张朱晟实际控股的公司）两公司财务在同一办公室办公，

并将财务帐套存放于一个电脑中。公司子公司山东第五季不能在机

构、财务等方面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分开，未能保持独立性。 

整改要求：上述行为违法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二条的

相关规定。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要加强对《证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保证上市公司独立运作，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二、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一）存在通过“同户名合并”抵消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 



公司本部在每一报告期末通过做一笔“同户名合并”凭证对冲同

一客户在不容往来科目记录的余额。经检查发现，公司同时把个别不

相关的客户期末余额进行了对冲，该事项减少了公司资产和负债金

额。 

（二）存在帐外银行账户和资金往来的问题 

经检查发现，2012年公司通过其在广发银行浙江新城支行开立

的银行账户与其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下属子公司山东第五季和杰之

盟公司之间发生的对比资金收付业务，但公司财务帐套中未记录上述

银行账户及该账户发生的资金收付业务。 

（三）个别记账凭证缺乏重要原始凭证 

经检查发现，公司下属子公司山东第五季 2011 年预提运输费用

10万元，计入管理费用，但到年底冲销。2012年 3月份再次预提 28.50

万元运输费用，计入管理费用，直至 4 月底仍无运输费用真实发生（无

发票等费用凭证）。公司设立“预提费用”科目，并在报表披露该科

目，不符可会计准则的规定。 

整改要求：上述行为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导致

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不够真实、准确、完整，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你公司财务人员要认真学习《企业会

计准则》等会计法律法规，提高会计核算水平，保证公司财务信息披

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一）公司存在将公司资金存放于个人账户的问题 

2012年 2 月、3 月，山东第五季两次向自然人张汇玲账户汇款各

30 万元，并将其计入“其他应收款-德棉股份”账户，原始凭证中未

附汇款原因，公司解释称上述汇款用途为用于支付公司北京总部的办

公费等相关费用，即公司存在将公司资金存放于个人账户的问题。 

（二）大额资金支付的内部控制严重缺失 

山东第五季与多家关联公司、非关联公司存在大额非经营性资金

往来。在对外大额付款时，以公司总部电话通知为准，无相关高管及

部门人员签字确认的付款审批书面程序。公司财务人员仅根据公司负

责人口头通知付款，资金支付的存在风险隐患。 

（三）销售采购业务会计核算缺乏有效控制 

山东第五季财务不对相关销售业务的发货出库单等重要原始凭

证检查核对，仅凭总部通知开具发票确认收入。公司采购业务存在大

量先暂估入库待当月或几个月之后收到发票再冲销暂估入库并重新

入库确认的情况，公司财务不对入库单据等重要原始凭证检查核对。 

（四）债务合同的签订及审核存在的问题 

2011年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资产置换事项的评

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8 月 31 日。在评估基准日，山东第五季将其对关

联方第五季（浙江）商贸和山东第五季投资债权分别为 1486.3 万元、

1000万元，与其对广东广弘债务 2486.3 万元相抵消。协议约定的上



述债权债务的承接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但公司在评估基准日 8

月 31日就进行了债权债务的抵消处理。上述情况造成公司 2011 年公

告山东第五季审计报告中，未包含上述 2486.3 万元关联债权及对广

东广弘集团的债务，致使公司信息披露存在错误。本次现场检查后，

公司解释称《债务转移合同》约定的债务承接日为 2011 年 8月 22日，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误打成了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因此，公司在合同

的签订及审核方面存在内控缺陷。 

整改要求：上述行为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6 号——

资金活动》第二十一条、《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9号——销售业

务》第十二条、《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7 号——采购业务》第十

五条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6号——合同管理》第七条等相

关规定。你公司应组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学习《企业内部控

制规范》及其配套应用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切

实可行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四、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要求 

（一）未披露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资金往来事项。 

2012年 2 月 28日德棉股份向其控股股东浙江第五季借入资金

3700万元。对于上述资金往来事项，公司未履行相应的审议及信息

披露程序。 



（二）2012年 4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杰之盟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杰之盟公司）为公司提供 6800万元的贷款担保额度，对于上

述事项公司未履行相应的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整改要求：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

十七条、第四十八条、证监会公告[2011]41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你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应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 

 

我公司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于 30日内将 

整改报告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并于 2012年 11

月 15日前完成整改工作。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 10 月 16 日 




